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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厂污染需承担修复责任
以案释法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多元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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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环境资源保护， 各级法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司法实践， 包括依法惩治污

染大气、 水、 土壤等违法犯罪行为， 加大以生态修复为重点的环境损害赔偿力度， 服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 严厉打击?法购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破坏生态林等犯罪行为， 加强对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的

保护和风险预防； 服务绿色发展， 全面贯彻民法典确立的绿色原则， 依法审理环境资源新类型案件， 促进形

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为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等。

本期 “专家坐堂” 以案释法， 相关部门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力度， 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多元共治， 为生

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与保障。

案例 1

?排有毒废水

严重污染水质

201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

间， 何某设置暗管将陈某运送的约

700 吨有毒电镀废水直接偷排至市

政下水道， 严重污染环境。 经评

估， 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

达 875万元。 何某、 陈某等被追究

刑事责任。 环保组织提起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 刑事判决已确

认何某、 陈某等偷排电镀废水的行

为构成污染环境罪， 何某、 陈某等

还应共同承担环境污染损害的民事

侵权责任。 判决何某、 陈某等赔偿

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

合计 926.9 万元， 并在媒体上公开

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偷排有毒废水严重污染水质，

不及时修复还将造成不可逆转的环

境损害。 何某、 陈某虽已因污染环

境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不能免

除应承担的民事侵权责任， 在受到

刑事处罚后仍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

修复费用。

案例 2

?圾厂污染环境

必须承担修复责任

李某是花都某垃圾厂的实际投

资人及经营者， 因组织员工将未经

处理的垃圾及焚烧后的炉渣 24.8

万吨随意堆放， 导致地下水、 土壤

污染， 对周边居民的健康构成严重

威胁。 政府有关部门为此支付修复

费用 1.1 亿余元， 环境服务功能损

失费用经评估为 1714.4 万元。 检

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 垃圾厂随意丢

弃、 堆放垃圾， 造成生态环境受

损， 应依法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判

决垃圾厂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功能损失费用及其他合理费用共计

1.3亿余元；李某作为垃圾厂的实际

投资人及经营者，承担补充清偿责

任； 垃圾厂和李某公开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垃圾厂作为专门处理垃圾的特

殊主体，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负有

重要责任和注意义务。 随意丢弃、

堆放垃圾， 导致地下水、 土壤遭受

污染， 严重损害生态环境， 危及社

会公共利益 ， 应承担环境修复费

用。 李某作为垃圾厂的实际投资人

及经营者， 应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案例 3

?安装使用监测设备

造成环境污染要担责

2018 年至 2019 年期间， 某光

电公司因排放的废水、 废气污染物

超标， 多次受到生态环境部门行政

处罚。 光电公司超标排污行为造成

水和大气污染， 环保组织提起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 某光电公司作

为重点排污单位，未依法安装、使用

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 且拒不

提供其持有的对其不利的环境信息

证据， 依法认定光电公司连续超标

排放废水、废气，判令该公司立即停

止侵害、消除危险，赔偿生态环境修

复费用及服务功能损失共计 1000

万元，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典型意义】

本案系法院贯彻民法典绿色原

则作出判决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 某光电公司隐瞒关键证据、 妨

碍法院查明实际排污量及对生态环

境造成的实际损害， 人民法院认定

其未安装、 使用污染物排放监测设

备， 且连续超标排放污染物， 需承

担相应环境侵权责任。

案例 4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可申请司法确认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1 月期

间，刘某某、罗某某将属于危险废物

的工业污泥交由无相应资质的他人

运输处置。经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刘

某某、 罗某某非法处置行为产生的

生态环境损害为 257.5 万元。 某市

生态环境局与刘某某、 罗某某经磋

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 由

刘某某、 罗某某赔付 257.5 万元，

并按双方确认的土壤植物修复方案

对受损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协议生

效后， 双方共同向法院申请司法确

认。

法院审查认为， 双方达成的损

害赔偿协议、 修复方案符合生态环

境损害的实际情况， 能达到修复生

态环境及弥补生态环境损害的效

果， 裁定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

有效。

【典型意义】

本案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

司法确认案件 ， 运用 “行政+司

法 ” 模式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治

理。 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事件发生

后， 政府部门与污染者经磋商自愿

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 人民

法院通过司法确认赋予行政磋商协

议强制执行效力， 能够更快捷地处

理生态环境损害纠纷， 有利于提高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及修复的效率。

案例 5

?塘上方开办养猪场

赔钱还要承担修复责任

2005 年开始， 何某等人在陈

某经营的鱼塘上方开办养猪场， 猪

粪和废水流入鱼塘后， 导致水质遭

受污染。 陈某起诉到法院， 要求何

某等人停止侵权行为、 修复鱼塘并

赔偿养鱼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 陈某的鱼塘水

质受到污染与何某等人的养殖排污

行为有因果关系， 陈某诉请何某等

人赔偿养鱼损失依法有据， 应予支

持。 对于陈某请求对鱼塘恢复原状

的诉请， 限期由何某等人承担清污

修复责任， 如在期限内未履行的，

陈某可申请法院委托第三方进行修

复， 产生的费用由何某等人承担。

【典型意义】

在环境私益诉讼中， 一般认为

侵权人只需赔偿财产损失而无需修

复生态环境。 本案判决体现了恢复

性司法理念在私益诉讼领域的运

用， 被侵权人除可向侵权人主张财

产损害赔偿外， 还可请求侵权人承

担环境修复责任。

案例 6

?法收购海马干

触犯刑律当严惩

2019 年至 2020 年 3 月间， 欧

某为非法牟利， 在经营药材店中收

购海马干出售。 经核算， 欧某收购

海马干价值 948.8 万元。 2020 年 4

月， 欧某自动投案。

法院审理认为， 欧某无视国家

法律， 非法收购、 出售国家重点保

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其

行为已触犯刑律， 构成非法收购、

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并处罚金人民

币 50万元。

【典型意义】

海马已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

生动物。 非法购买、 出售海马及其

制品的行为， 无论是自用或出售均

构成犯罪， 需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案例 7

?伐林木破坏生态

同时承担刑责民责

2019 年 7 月至 10 月间， 梁某在

没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

擅自雇请人员砍伐山场林木 32.8 立

方米并销售， 造成 7.7 亩生态公益林

被破坏， 至今没有进行抚育复绿。 检

察机关对梁某提起公诉及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

法院审理认为， 梁某违反 《中华

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的规定， 在未取

得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滥伐林

木， 其行为已构成滥伐林木罪， 判处

有期徒刑六个月， 并处罚金 8000 元。

因梁某无证砍伐山场林木， 破坏了生

态环境，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依法

应当承担破坏生态公益林的复绿抚育

费用 1万元。

【典型意义】

采伐林木应依法取得采伐许可

证。 梁某未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 滥

伐大量林木， 造成水土流失， 破坏生

态平衡， 是破坏国家林业资源的犯罪

行为， 应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 本案

的处理对于惩罚和预防环境犯罪， 提

高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具有积极意

义。

案例 8

?用水源保护区

整治环境保安全

2006 年 11 月， 某公司在某村建

设鱼虾饲料生产项目。 2011 年 3 月，

某饲料公司受让上述项目整体资产，

继续在原址开展生产经营。 2018 年

某市政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认为涉

案项目位于该市生活饮用地表水源二

级保护区范围内， 责令饲料公司自行

关闭项目。 饲料公司不服， 向省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 省政府复议维持市政

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 饲料公司遂

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 涉案生产项目属

于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已建成的排

放污染物的项目。 市政府适用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的规定作

出行政处理决定， 并无不当， 驳回饲

料公司的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与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也是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 根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规定，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已建成的排放

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人民法院依

法支持行政机关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进行环境整治， 有力保障人民群众饮

用水安全。

（据广东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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